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云环表[2020]17号
一、湖南博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拟投资1000万元租赁创业创新产业园一期8号栋4层标准厂房新建医疗器械生产线建设项目。该项目占地面积1156.27m2，建筑面积4622.81m2，采用注塑成型、组装等工艺生产涵盖心血管、妇产科、泌尿科、防护卫生用品等一次性医疗器械。项目建成后，可年产心血管类产品5万套、妇科类产品1万套、泌尿科类产品1万套、一次性口罩类产品5000万只。
二、根据湖南朋乐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、专家技术审查意见，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，从环保角度上分析，同意项目按该环评报告表中确定的规模、地点、内容进行建设。
三、在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。
1.排水系统须采取雨污分流制。生活污水、纯水制备浓水、实验室清洗废水、外购件清洗废水、车间地面拖洗废水经园区化粪池处理达标后，经污水管网进入云龙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2.加强大气污染防治。一是注塑、挤出废气、焊接废气通过万级净化车间的净化风柜处理后达标排放；二是环氧乙烷灭菌废气经机械通风处理后达标排放。
3.加强噪声防护，须采取减震、隔声等措施措施，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4.妥善处置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。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、废滤芯、废包装封口墨轮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；废润滑油、实验室废液等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资质单位处理；注塑废料、不合格产品、废包装袋经收集后回收利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由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。
五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。
六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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